
 
 
 
 
 
 
 
 

电话： 

电话： 1800-2255-529 

传真︰ (65) 6224-2858 

 

地址： 

市区重建局（东翼） 

麦士威路 45 号 #07-11 

新加坡邮区 069118 

 

网上电子服务员：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 点 30 分至傍晚 5 点 

 

网站: 

https://pto.mlaw.gov.sg 
 

 

 

 

我如何向您申请处理已故者的遗
产？  
  
 
以便让我们处理该笔遗产，您需上网至

https://eservices.mlaw.gov.sg/PTO/we

lcome.xhtml 提出在线申请。  

 
您在提交申请时，需要告知我们已故者资
产的详情内容，例如股票、 银行储蓄、 
死亡抚恤金、 保险单和车辆，等等。请
注意：遗产中的资产不包括公积金存款以
及家属保障计划的款项。您可以阅读信息
表 1 - 处理已故者的公积金存款了解详
情。 
 

您需要使用您的电子政府密码以获取在线

申请表格。如果您没有电子政府密码，您

可上网至 https://www.singpass.gov.sg 

索取。如果您没有索取电子政府密码的资

格 ， 您 可 上 网 至 我 们 的 网 站

https://pto.mlaw.gov.sg，获取登录识

别号以及密码。 

如何分配已

故者的遗产 

(资产） 
(信息表 2） 
2021 年 2月 22 日 
 

 

我需要寄出哪些文件？ 
 

 
附件 A 和 B 清单中列出所有需要呈交的相
关文件。如果您没有其中所列出的文件，
您的负责官员会在您发送了在线申请表格
后，通知您该怎么做。如果您想索回殡殓
费，您可参阅附件 C，以了解所需呈交的文
件。您可到我们的办事处索取或上网到我
们的网站参阅附录 A、B、C。 
  
需要呈交的一般文件如下列所示。 
1. 已故者的死亡证书（死者）  
2. 已故者的出生证书  
3. 已故者的结婚证书  
4. 离婚诉讼中的绝对判决书（如果已故

者已离婚） 
5. 受益人的出生证书  
6. 受益人的身份证 
7. 受益人的死亡证书（如相关） 
8. 已故者父母的结婚证书 
9. 父母的死亡证书（如果父母已过世） 
10. 遗产继承证明书（仅回教徒适用） 
11. 付款将以电子方式进行。 

i) 若 您 使 用 银 行 转 账 服 务 
  ‘PayNow’, 请确保银行户口是使 
   用身份证号码登记的。 
ii)若您使用银行户口转账，您必须提 
   供银行存折或银行对账单首页的副 
   本 。 对 于 通 过 第 三 方 银 
   行账户的付款申请，受益人和账户 
   持有人必须执行表格 15。这份表格 
   可在我们的网站获得。 
iii)对于其他非电子支付方式，您将 
    必须支付银行收取的所有费用， 
    这些费用将直接从信托的资金中 
    扣除。 

 
 
如果已故者是名回教徒，您可上网至

https://www.syariahcourt.gov.sg 
申请遗产继承证明书。 
 

https://pto.mlaw.gov.sg/
https://eservices.mlaw.gov.sg/PTO/welcome.xhtml
https://eservices.mlaw.gov.sg/PTO/welcome.xhtml
https://www.singpass.gov.sg/
https://pto.mlaw.gov.sg/
https://www.syariahcourt.gov.sg/


 

我是否能委任公共信托人处理已故
者的遗产？ 
 

 

如果已故者没有留下遗嘱，而且遗产价值
不超过$50,000，您可提交申请至公共信
托人处，让我们协助您处理已故者的遗
产。如果公共信托人同意代您处理已故者
的遗产，您就不需聘请律师。 
 
 
如果您认为已故者有可能留下遗嘱，您可

上网至 https://sal.org.sg 搜索遗嘱的

相关信息。如需了解有关与搜索遗嘱的相

关信息，请联系新加坡法律协会 （电话

号 码 ： 6332 4388 / 电 邮 ：

wills@sal.org.sg）。如果已故者有立遗

嘱，您需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出遗产管理委

托书申请，以处理已故者的遗产。如果您

符合条件申请法律援助，您也可向法律援

助局寻求援助。您可上网至法律援助局的

网站 https://lab.mlaw.gov.sg/ 了解更

多信息。 
 
 
我们处理的资产如下： 
 
• 银行或其他在新加坡金融机构里的款

项; 
• 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 已缴足贷款的家庭用车（不包括商用

车辆，如德士）（我们只能转让车辆
的所有权）； 

• 已故者应获取的但还没有得到的工
资； 

• 保存在保险箱里的物品； 
• 政府给予的赔偿金；以及 
• 在就业补助计划下给予的款项 

 
 

已故者的公积金存款会和其他遗产分开分
配。您需要另外向公共信托人提交申请分
配已故者公积金存款。请索取信息表 1 - 
处理已故者的公积金存款以了解详情。 
 

如果已故者的遗产归入以下的情况，公共
信托人就不能协助您处理已故者的遗产： 
 
• 遗产价值超过$50,000; 
 

• 已向法庭提出遗产管理委托书，或者
遗嘱验证申请； 

 
• 遗产的分配出现争议，或者受益人之

间出现争议； 
 

• 遗产有未偿还的债务或者负债; 
 
• 已故者持有非上市公司（国外或本

地）的股份或者其他权益; 
 
• 已故者是某家公司的伙伴成员、一名

独资业主，或者在某家公司或在其他
业务上拥有权益； 

 
• 已故者是建屋发展局政府组屋的唯一

承租人（屋主），而且他未成年的孩
子拥有继承整间或者一部份组屋的资
格； 

 
• 已故者涉及尚未裁决的诉讼； 
 
• 已故者的保险单提名了一位或者更多

的受益人； 
 

• 已故者持有与孩童联名开设的信托银
行账户； 

 
• 已故者拥有商用车辆，如德士。 
 
在这些情况下，您需要向法庭提出遗产管
理委托书申请，以处理已故者的遗产。 
 
如果您符合资格申请法律援助，您可让法
律援助局协助您办理遗产管理委托书申
请。如果您不符合资格申请法律援助，您
必需聘请一名律师协助您。 
 

 

如何分配已故者的遗产？  

 

如果已故者是名回教徒，我们会根据《回教
徒管理法令》第 112 章节分配其遗产。在法
令下，我们会按照已故者的回教法学派來分
配遗产。回教法庭所发出的遗产继承证明书
会列出遗产受益人以及他们继承的遗产份
额。 
 
如果已故者是非回教徒，我们会根据《无遗

嘱遗产继承法令》分配其遗产。在法令下，

已故者的可动资产（例如银行账户里的款

项）会按照已故者在生前所居籍的国家法律

分配。（“居籍”指的是该名人士决定长久

定居的地点。这并不代表该名人士的国籍或

住址。） 

 
如果已故者生前是名居籍在新加坡的人士，

我们会根据《无遗嘱遗产继承法令》分配其

遗产。 
 
 

 

遗产管理收取多少费用？ 
 
我们为管理遗产收取的费用如下： 
 

这些费用会从遗产款额中扣除，且包含消

费税。收费和消费税都不能被豁免支付。

您需要支付最低$15 的费用。 
 

遗产价值 收取利率 

首$5,000 6.50% 

接下来的$2,000 6.00% 

接下来的$3,000 4.25% 

接下来的$10,000 2.75% 

接下来的$30,000 2.25% 

 

https://sal.org.sg/
mailto:wills@sal.org.sg
https://lab.mlaw.gov.sg/

